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
不予受理行政复议申请决定书

瓦政行复不字〔2018〕第5号

申请人：程德峰。
被申请人：瓦房店市教育局。

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瓦教访字[2018]1号行政处理答复意见书不服，于2月27日向本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。经审查，本机关认为：根据《信访条例》第二条第一款规定,“本条例所称信访，是指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采用书信、电子邮件、传真、电话、走访等形式，向各级人民政府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工作部门反映情况，提出建议、意见或者投诉请求，依法由有关行政机关处理的活动。”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＜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＞的解释》第一条第二款第（九）、（十）项规定，“行政机关针对信访事项作出的登记、受理、交办、转送、复查、复核意见等行为；对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，不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。”瓦房店市教育局于2018年1月4日作出的《行政处理答复意见书》实质上是对申请人信访事宜的回复，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不产生实际影响，依法不属于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。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六条、第十七条的规定，决定不予受理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年2月28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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